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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3-2021-0004

浙人社发〔2021〕22号

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等 7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山区 26县人力

社保支撑促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

各市、山区 26县党委组织部，人力社保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，人民银行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增强山区 26县

（以下简称山区县）人力社保事业发展内生动力，促进山区县跨

越式高质量发展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省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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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届八次全会部署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

新发展格局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系统思维，坚持加大省级

支持和激发地方活力相结合，创新政策举措，强化要素保障，优

化公共服务，着力解决山区县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短板，推动实现

共同富裕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全面贯彻人才强省、创新强省首位战略，壮大山区县高层次

人才队伍，聚焦重大项目、重大工程，拓宽引才渠道，搭建引才

平台，更大力度、更加精准地帮助引进各类人才。加强专业技术

人才队伍建设，深化职称制度改革，畅通基层人才成长渠道，推

动技能人才提质增量。持续扩大就业规模，提高就业质量，保持

就业局势总体稳定。

三、主要举措

（一）支持引进高端人才。鼓励山区县设立省级博士后工作

站，博士后出站后到衢州、丽水山区县民营企业工作的，省财政

视情给予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、省财政厅，市县相

关部门）

（二）加大“飞地”人才扶持力度。允许山区县“飞地”人才参

照飞入地相应人才标准，在落户、购房资格、子女教育、医疗服

务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。“飞地”人才的认定由飞入地负责。支持

符合条件的“飞地”人才申报省级有关人才计划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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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组织部、省人力社保厅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三）职称评聘给予适当倾斜。山区县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

称评审，侧重考察其实际工作业绩，同等条件下给予适当倾斜。

适当提高山区县基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全省卫生中级资格考试时，单独划定山区县乡镇卫生院、村

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等农村医疗卫生单位的省定合格分数

线。在卫生高级自主评聘方面，重点考核基层卫生人员解决常见

病、多发病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服务基层的能力水平。（责任

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四）加强智力帮扶和服务。支持山区县在全省性招聘大会

和浙江人才网开设招聘专区，山区县企业参加省人才市场组织的

引才活动，免收参展费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，市县相关

部门）

每年从发达地区选派教育、医疗、农业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
人才赴山区县挂职，开展传帮带，服务期限 1-2年，派出单位可

对挂职人员给予绩效工资倾斜，服务经历作为职称、岗位优先晋

升的依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组织部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五）强化技能人才支撑。给予山区县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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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倾斜支持，适当放宽山区县特色产业职

业（工种）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准入条件，支持承办省级

一类、二类职业技能大赛。支持山区县设立技工院校，提升技工

教育办学层次。鼓励省内优质技师学院到山区县设立分院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六）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。支持山区县招录高校毕

业生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工作，分配全省招录名额时

给予适当倾斜。认定省级见习示范基地时，可适当降低山区县申

报条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七）加强创业扶持。有条件的山区县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

下，可适当降低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门槛，适当提高创业担保贷款

额度，给予利率优惠；高校毕业生享受重点人群创业扶持政策的

毕业年限，可从毕业 5年以内放宽至毕业 10年以内。认定省级

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时，给予山区县倾斜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人

力社保厅、省财政厅、人行杭州中心支行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八）加大资金支持和激励力度。在分配促进就业创业工作

省政府督查激励名额、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、就业补助资金转移

支付方面给予山区县适当倾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人力社保厅、省

财政厅，市县相关部门）

（九）加强工作指导。建立省人力社保厅各处室与山区县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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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”工作联系制度，加强山区县人社干部培养，指导协调山区

县与省内发达地区人力社保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人力社保厅）

本意见的“山区县”指衢州、丽水两市的所辖县（市、区），

以及淳安、永嘉、文成、平阳、泰顺、苍南、武义、磐安、天台、

仙居、三门等县市。

本意见从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

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浙江省教育厅

浙江省财政厅

浙江省农业农村厅
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

2021年 5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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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年 5月 26日印发


